赤 峰 学 院 文 件
赤院院字[2013]165号 

关于《赤峰学院本科生主辅修及双学位管理办法

（试行）》的补充规定

为深入推进学分制改革，充分发挥多科性高等院校的学科优势，实现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满足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化发展需求，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提供更多学习机会，学校制订出台了《赤峰学院本科生主辅修及双学位管理办法（试行）》（赤院院字[2012]146号），为使主辅修及双学位工作有效落实，结合上级最新文件精神，现提出补充规定如下：

一、基本学制

1. 修读双学位的基本学制为3年。

2. 修读辅修专业的基本学制为2年。

二、收费标准

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厅关于赤峰学院双学士学位和辅修专业收费标准的批复》（内发改费字[2013]1892号）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为减轻学生负担，经学校研究决定，确定辅修专业和双学位收费标准如下：

普通文科专业每生每学年2500元；普通理科专业每生每学年2700元；艺术类专业每生每学年4800元；学前教育专业每生每学年3600元；体育专业每生每学年4100元。

三、经费分配

根据辅修专业和双学位成本测算，按照7：2：1的原则进行辅修专业和双学位学费的分配。其中70%分配给承担单位，主要用于支付教师的课时费；20%分配给学校，主要用于支付场地、设备、耗材、水、电费用；10%分配给教务处，主要用于支付教学管理费用。

四、工作量核算

因辅修专业及双学位教学而产生的教师工作量不计入教师年度工作量。各承担单位负责核定辅修专业及双学位教学工作量，并从辅修专业及双学位学费中支出相应的课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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